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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华能沁北电厂采购过程中的供应商的合作行为，通过对供应商失信行为进行处理，培育优质供

应商，建立与供应商长期互惠共赢关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

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结合华能沁北电厂采购日常工作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标准由华能沁北电厂策划部组织编制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滨 邹永军 

本标准审核人：侯在奎 

本标准批准人：李振伟 

本标准由华能沁北电厂策划部负责解释。 

本标准于 2020年 06月 16日首次发布。本标准替代历次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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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信用管理办法 

1. 总则 

为规范华能沁北电厂采购过程中的供应商的合作行为，通过对供应商失信行为进行处理，培育优质供

应商，建立与供应商长期互惠共赢关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

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结合华能沁北电厂采购日常工作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1.1 本办法适用于沁北电厂采购及合同履约过程中，对供应商的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引导。 

1.2本办法适用于沁北电厂采购及合同履约过程中，对供应商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处罚管理。 

1.3本办法只对参与本厂业务的供应商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处罚管理。对正常的供应商评价，如：潜在供

应商入围评价、供应商的项目评价等相关内容，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要求执

行。 

1.4本办法中的规定如果与上级公司的制度发生不一致时，按上级公司制度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 

3. 物资采购过程中的合作行为管理 

3.1供应商在参与我厂采购物资竞标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3.1.1 所有报价均按不含税价格报价，报价时运费、保费、杂费不允许单独报价，均包含在总价中，税率要求

为 13%增值税，未按要求填报的视为无效报价。 

3.1.2所有报价均为到达我厂物资仓库或我厂指定地点的落地价，并放置在指定位置。 

3.1.3 供应商报价前应认真阅读报价文件，确认所报物资的数量、规格、型号、材质、技术要求及到货时间

等，不清楚的地方与技术联系人要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3.1.4 严格按物料描述及技术文件、澄清等附件要求报价，如有异议与询价员沟通后再报价；如果事前不沟通

随意报价，发现以下情况：推荐中标单位前退标；采购询价结果已通过审批或订单生成后拒绝签订采购订单；

签订订单不供货、供假货（质量较差）、供货错误或中途取消订单、不按期交货等，视情节轻重将给予暂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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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建议上级单位将其年度综合评价结果降至 C、D级等处罚。并参照《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的不良行为在华能系统内进行通报等。 

3.1.5进口备件供货时，须提供授权书、原产地证明、商验证名、进口报关单、合格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3.1.6 供应商参加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业务必须遵守《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 

3.2对供应商在参与我厂采购物资竞标时的失信行为进行如下处理： 

3.2.1 报价开启后，预中标供应商如接到物资采购人员询问相关情况时，应在 4 个小时内给出明确答复，特殊

情况可以延长至 8小时。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给出明确答复的，取消其本次询价的中标资格。 

3.2.2供应商报价物资应属于所属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产品 ，超出经营范围的我方视为无效报价，取消其本次询

价的中标资格。一个年度内出现 2次超经营范围报价的，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个月。 

3.2.3 采购结果未定标前，预中标供应商由于自身原因弃标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公章）递

交至询价员处。每出现一次弃标，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个月。 

3.2.4 采购结果定标后，中标供应商由于自身原因拒签合同或订单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公

章）递交至询价员处。每出现一次弃标，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6个月。 

3.2.5 采购合同（订单）生效后，由于供应商自身原因弃标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公章）递

交至询价员处。每出现一次弃标，1年内停止我厂所有物资采购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2.6 如供应商在暂停报价处罚期间继续参与我厂报价的，一经发现，我厂将对其发出警告，并将处罚期限加

倍。如其拒不执行，我厂将直接终止其参与任何物资采购项目的中标资格，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

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3.2.7 如供应商一年内被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后，再次出现失信行为，我厂将停止其参与任何物资采购项

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

单位处理。 

3.2.8供应商由于自身原因迟于采购合同（包含订单）约定到货日期供货的，交货时间推迟 10日以内的，警告

一次。超过 10日的，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个月。如造成严重后果，1年内停止所有物资采购项目的报价

权限及中标资格。 

3.2.9 供应商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在三天内无有效反馈，暂停其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 个月；不按约定时

间进行换货，影响施工进度及安全生产的，暂停其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6 个月；如造成严重后果及一年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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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质量问题的供应商，2年内停止所有物资采购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3.2.10 凡是经检验确认为假冒伪劣的产品，出现 1 次罚停 6 个月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情节严重的及发生 2 次假冒

伪劣的产品的供应商， 2 年内停止所有物资采购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

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3.2.11 提供虚假信息或证明文件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供应商，1 年内停止所有物资采购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3.2.12 在粉煤灰、炉渣等销售商业行为中，竞价结果确定后每出现一次弃标，3 年内停止参与我厂粉煤灰项目的

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在合同签订后及合同执行期间发生单方面终止合同等失信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停止其参与

我厂粉煤灰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5年。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

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3.2.12 在废旧物资处理等物资站管理范围内的其他商业行为，未签订合同前的部分参照前款执行。在合同签订后及

合同执行期间发生单方面终止合同等失信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停止其参与所有物资采购、销售项目的报价权限及中

标资格 2-5年。同时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4. 工程及服务过程中的合作行为管理 

4.1对供应商在参与我厂工程及服务采购的失信行为进行如下处理： 

4.1.1 询价、竞争性谈判结果未确定前，预中标供应商由于自身原因弃标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

加盖公章）递交至询价员处。每出现一次弃标，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3个月。 

4.1.2 询价、竞争性谈判结果确定后，中标供应商由于自身原因拒签合同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

加盖公章）递交至询价员处。每出现一次弃标，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6个月。 

4.1.3 采购合同生效后，由于供应商自身原因弃标的，需要出具弃标声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公章）递交至询价

员处。视情节轻重将给予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1 年。如造成严重后果，按《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

管理实施细则》中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4.1.4 合同执行过程中，除按照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安全、质量、工期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考核外。由于供应商自

身问题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按时完工的，视具体情况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1-2 年。并按《中国华能集

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4.1.5 合同执行过程中，除按照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安全、质量、工期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考核外。对于由于供应

商自身问题发生质量问题，影响到主辅机设备运行安全的。视情况暂停报价权限及中标资格 1-2 年。并按《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供应商不良行为上报上级单位处理。 

5. 失信行为认定及处理流程 

5.1 采购行为中供应商发生失信行为分为四个阶段：采购结果确定前、采购结果确定后、合同签订后、合同执

行过程中。其中采购结果确定前及采购结果确定后两个阶段发生的不良行由采购工作小组认定，并经采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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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长签批后生效。合同签订后及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失信行为经采购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并经采购领导小

组主任签批后生效。生效时间均自签批之日起。 

5.2 对于供应商失信行为的考核经厂领导签批后加盖公司公章，以传真、邮件等书面形式发送对应供应商，原

件由策划部留存不少于五年。上报上级单位进行处理的失信行为按照《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

细则》中有关规定执行。 

 


